关于启动2010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根据成办发[2010]1号文精神，我委制定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实施细则》（成经[2010]122号），现启动2010年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改造项目申报工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条件 

    1、税收解缴关系在我市，符合“一区一主业”产业定位及《成都市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在工业园区内或经市级部门批准在园外独立选址的规模以上或规模以下成长型工业企业； 

    2、经投资主管部门技术改造备案(审批或核准)，在年内竣工投产，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的项目。 

    二、申报材料 

    1、项目竣工报告，《成都市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在成都工业网“下载中心”表格下载中）； 

    2、项目备案（审批或核准）批复复印件（验原件）； 

    3、贷款合同、贷款拨付单、结算清单复印件（验原件）； 

    4、购置设备、土地及厂房建设的合同、发票及银行划款凭证复印件（验原件）； 

    5、建有厂房（库房、办公楼）的提供建筑设施规划设计图复印件（验原件）。 

    三、报送时间及要求 

请各区（市）县工业主管部门按照要求，组织企业积极申报、筛选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上报我委。请于2010年7月1-20日、10月1-20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二套）送市经委投资与规划处或市政务服务中心市经委窗口。 
    成都市经委投资与规划处 

    联 系 人：骆永涛      

    联系电话：61881609          

    市政务服务中心市经委窗口 

    联 系 人：文国林       

    联系电话（传真）：86921923

                                     成都市经济委员会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